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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发文明晰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红线

损害环境，主要领导负主要责任
明确２５种追责情形，强调党政同责、终身追责

在现实中，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规定落
实不到位，甚至出现生态环境遭严重损害的
事件，与党政领导干部的失职失责密切相
关。失职失责行为的背后，暴露出约束机制
缺失，责任追究不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自2015年8月9日起施行，通过明晰领导干部
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从而实现有权
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规要追究。中共中
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就《办法》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突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

问：为什么要将追责对象聚焦于党政领
导干部？

答：从现实情况看，要使生态环境领域
的政策规定落到实处关键要靠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而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损害事件也往往
与党政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有着直接关系。
因此，《办法》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聚焦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
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体现有权必有责。《办法》适用于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
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
部门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的有关机
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有执法管理权的
直属事业单位等）领导人员。凡是在生态环
境领域负有职责、行使权力的党政领导干
部，出现规定追责情形的，都必须严格追究
责任。

二是突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按
照现行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多，而对作出决策
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成员往往难以追责到位，容易出现“权责不对
等”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办法》明确，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负总责，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
要责任，并在追责情形中着重细化了党委和
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责任清单”。

三是强调“党政同责”。鉴于现行法律
法规对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责任没有规定，《办法》将地方党
委领导成员作为追责对象，是一个重大突
破，旨在推动党委、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共
同担责，落实权责一致原则，实现追责对象
的全覆盖。

规定２５种追责情形

问：《办法》规定了哪些追责情形？
答：科学合理规定追责情形，是实施责

任追究的重要前提。《办法》共规定了２５种
追责情形，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明晰责任主体。《办法》依据党委
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决策、执行、监管中
的责任，针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

确定了８种追责情形，针对地方党委和政府
有关领导成员确定了５种追责情形，针对政
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确定了７种追责情
形，针对利用职务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确定
了５种追责情形。责任主体与具体追责情形
一一对应，在实践中有利于增强追责的针对
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防止责任转嫁、滑
落，确保权责一致、责罚相当。

二是抓住突出问题。紧扣对生态环境负
面影响大、社会反映强烈的党政领导干部履
职行为设定追责情形，不搞面面俱到。

三是“行为追责”与“后果追责”相结
合。生态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往往还会造成
严重的生态和经济、社会危害甚至政治影
响。因此，避免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发生，就
必须重视预防、前移“关口”，不能局限于
发生了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再进行追责。所

以，《办法》确定的责任追究情形，既包括
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后果追责”，
也包括违背中央有关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律法
规的“行为追责”。比如，地方党委和政府
主要领导成员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政府有关工
作部门领导成员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
策、法律法规批准开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
目审批（核准），都要受到责任追究。目的
就重在防患于未然。

损害环境终身追责

问：《办法》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那些
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终身追究。贯彻
这一要求，《办法》不仅将“终身追究”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一项基本原
则，而且明确提出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规定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
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
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
严格追责。

受到免职处理的

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

问：《办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有什
么特点？

答：《办法》规定的责任追究方式体现
了从严的精神，并将各种责任追究方式有机
衔接，构成一个责任追究链条。根据中央有
关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办
法》规定对情节较轻的给予诫勉、责令公开
道歉；情节较重、严重的给予组织处理、党
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在责任追究结果运用上，规定受
到责任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
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受到
调离岗位处理的，至少一年内不得提拔；
单独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处理
的，至少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至少两年
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受
到降职处理的，至少两年内不得提升职
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
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综合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７日电）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7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获悉，近日，聊城市纪委监察局通报了7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典型问题。

冠县甘屯乡原宣传委员、财政所原出纳邢飞挪用公款问
题。经冠县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冠县县委批准，决定给予邢
飞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作出判决。

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官屯镇四合村党支部原书
记、村委会原主任赵云强虚报冒领小麦直补款、骗取养老金
等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纪工委给予赵云强开除党籍处
分，并收缴违纪资金。

临清市尚店镇祝楼村党支部原书记祝以儒虚报冒领危房
改造补助金问题。尚店镇党委给予祝以儒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阳谷县寿张镇刘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登宪乱
摊派费用问题。寿张镇党委给予刘登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高唐县梁村镇亚庄村党支部书记林庆华套取小麦直补款
问题。高唐县纪委给予林庆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收缴违
纪资金。

茌平县洪屯镇范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天泉套
取粮食直补款问题。茌平县纪委给予李天泉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并收缴违纪资金。

莘县观城镇古井小学校长张秀武乱收费问题。莘县纪委
给予张秀武党内警告处分。

粮食直补款被套取多发
聊城通报7起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我省危险化学品企业数量大、种类多

50个危化品重点县事故占七成

遇难者升至１１４人 仍有70人失联
８月１７日上午，天津港“８·１２”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召开第七次新

闻发布会，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建生说，截至１７日上午９时，共发现遇难者１１４人，失联者
人数降为７０人。

事故区域１７个点位检出氰化物 最大超标27倍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说，为加强对地表水、雨污水泵站和排海口的氰化物排查，

环保部门１６日在事故区域新增了２７个监测点位，其中警戒区内点位１４个、警戒区外点位１３个。共
有１７个点位检出氰化物，其中３个点位超标，最大超标２７.４倍，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

天津副市长回应为何缺席之前发布会：连夜制定方案
17日上午，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为何缺席之前几场发布会”时表

示，危险物带有剧毒性质，必须及时处理，由他全权负责，因此连夜制定方案。此前，天津方
面共召开6次发布会，共有20余人次出席，但均不见天津市领导出现。

事故区域预计有雷阵雨
天津市气象局预计，１７日１７点至２３点左右，爆炸事故区域将出现局部雷阵雨，降雨量预计

５毫米到８毫米；１８日傍晚至深夜，也可能会有约２０毫米的降雨量，此后几天基本上维持有零星分
散的雷阵雨。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由于爆炸核心区地面还没有进行清理，如果降雨
较大，地面氰化物经过雨淋会产生溶于水的氰化氢，其在酸性条件下可能逸散，影响周边环境。

□ 本报记者 袁涛

日照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7·16”着
火爆炸事故余波未了，天津港“８·１２”瑞
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再次发生。事故频发，一发就惊天动地，
危险化学品企业怎么了？对山东这样一个
化学工业，尤其是危化品工业大省来说，
更应加强监管，警钟长鸣，一刻也不能掉
以轻心。

每一次化工安全生产事故都是一次惨

痛的教训。
日照“7·16”着火爆炸事故后，7月17

日，记者曾到现场采访，看到几厘米厚的
金属罐体被炸出近百米远，差一点就碰到
高压线，附近一座高层办公楼的玻璃几乎
全碎，破坏力之大让人心惊。这次事故的
发生并不偶然。省政府对事故的调查显
示：企业在危化品罐区的隐患排查治理、
设备设施管理、日常运行等方面存在严重
问题。

目前，山东危险化学品企业数量大、
种类多，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各个
环节都易发生事故，而一旦发生事故，往
往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等造成
严重危害和威胁。统计显示，目前，全省
共有危化品生产企业2759家（数量居全国第
一），经营企业26000多家，危化品运输企
业780多家，运输车辆42000多辆。

其中，全省在建化工企业359家，增长
势头不减，危化品的安全已经关系到每个
人。据了解，在全省所有县市区中，有50个
是危化品重点县，济南章丘市、历城区、
商河县，青岛平度市、黄岛区，淄博市张
店区、淄川区，菏泽市开发区、东明县、

巨野县等都是危化品重点县，其中很多县
是人口大县。

省安监局局长李世瑛表示，重点县中
小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专业人才短
缺、管理基础薄弱、隐患排查不彻底、事
故险情多发等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
50个重点县有危化品企业1739家，占全省的
63%，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省的
76%和73%。

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共发生化工
和危险化学品事故10起，死亡20人，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同比增长1 . 1倍和1 . 2倍。
其中，较大事故5起，死亡14人，事故起数和死
亡人数分别同比增长5倍和3 . 5倍。

尤其是危化品运输车辆，由于其易燃
易爆甚至剧毒的货品特性，就像一颗颗流
动的“炸弹”。今年1月16日，荣乌高速莱
州段发生一起四车连环相撞事故，其中一
辆运送汽油的罐车碰撞后汽油泄漏起火燃
烧，造成12人死亡。

梳理省内近期发生的危化品安全事
故，有管理水平差、掉以轻心、利益驱使
等多种原因。

去年9月29日，滨州市滨农科技有限公

司二甲戊乐灵(一种除草剂)生产车间发生爆
燃事故，爆炸引起大火燃烧近4个小时。省
安监局调查发现，该企业擅自变更生产工
艺，存在违章指挥、冒险作业、安全设施
不完善、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还是这
家企业，今年1月，省安监局危化品企业暗
查暗访小组发现，企业依然存在原料储存
罐区与防火堤之间安全间距不足等问题。

受利益驱使等原因，危化品运输车辆
超速、超载、未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突出，运输环节发生事故的概率很大，
危险程度高。今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淄博
市共查处危化品道路运输违法行为38起，其
中超载15起、未配备押运员10起、私自改装
加大罐体13起。

在危化品销售领域，存在化工市场离
居民区太近、市场管理比较混乱等现象。
济南市的历山北路、工业南路有两处化工
市场，安全隐患都比较多。其中，工业南
路的化工市场，十年前还是人口相对稀少
的地段，附近有一个济南化工五厂，但随
着城市的不断扩展，现在，这个化工市场
已经被居民区包围，一旦发生事故，后果
不堪设想。

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50个重点县

有危化品企业1739家，占全省的63%，

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省的

76%和73%

■第六日重要信息

遇难者升至１１４人 １７个点位检出氰化物

天津市民举行悼念活动，哀悼遇难者，为失联、受伤人员祈福。

□ 本报记者 赵琳

三神高：

取中国人脑浆治病

8月14日公布的是侵华战犯三神高的笔供。据三神高
1954年8月1日笔供，他生于1921年，日本山梨县人，1942年
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被俘。

重要罪行有：1942年6月，在山东省临清县驻扎时，月
吉军曹为了治疗自己的性病，“经常命令分队员取来活人脑
浆”。三神高和其他日本兵“因此在某村庄杀害了中国人民
（性别年龄不详），将该农民的脑浆拿回来，烧好装在水壶
里，给月吉军曹当做治性病的药使用”。

1942年8月，于山东省馆陶县，对2名抓来的中国和平
农民男子进行刑讯，以“该农民一言不发为由，叫新兵
锻炼胆量，用枪刺照该农民胸部进行突刺杀害埋在坑
里”。

1943年2月，在临清县，夜间向村庄发射催泪瓦斯12
发，并用机枪屠杀370名抗日战士和和平人民。1943年8月27
日前后，在山东省堂邑县，向和平住民村庄“发射了5发榴
弹，炸死了15名和平人民”。

1945年4月，在山东省胶济线训练时候，借口“以一名
农民横穿联队炮分队和大队炮分队的中间为理由，命令木村
伍长用标杆照该农民后头部，将其活活打死”。

山口定吉：

妇女小孩都不放过

8月16日公布的是侵华战犯山口定吉的笔供。据其1954
年8月21日口供，他出生于1920年，日本千叶县人。1940年参
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被俘。

重要罪行有：1942年10月，在山东省泰安县，强奸一名
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12月，在福山县，用刺刀威吓一名约
22岁中国妇女，将其强奸。

1943年2月在临清县，松井看到一名约40岁的妇女和6岁
的小孩，“怒骂着她，用刀向她前肩斩去，妇女叫了一声小
孩子，向小孩那里扑去，后背由头向脸斩下来杀害”。“小
孩哭着向母亲那里爬去，被从背后斩杀”。

1944年9月，在泰安县，对一名35岁左右的中国农民
“灌凉水，使其吐血，陷于半死不能说话，2天后他就
死了”。

又有两名日本侵华战犯
笔供公布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5日，记者从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

悉，淄博市纪委查处并通报了近期明察暗访发现的2起违规
使用公车问题，分别是：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翟乃利违规占用公车
并私驾私用问题。经淄博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翟乃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淄博市公路管理局省道325线淄川收费站副站长吕勤
远违规私驾私用公车问题。经淄博市纪委常委会研究，给
予吕勤远党内警告处分，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处
分手续。

淄博通报2起公车私用问题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5日，记者从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

悉，潍坊市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6起公车私用典型问题，
分别是：

中国联通潍坊市分公司线路维护中心主管曹全智公车私
用问题。中国联通潍坊市分公司纪委给予曹全智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中国联通潍坊市分公司分管车辆管理工作的高级技
术主管崔志明党内警告处分。

潍坊路桥开发有限公司驾驶员牟强公车私用问题。潍坊
市国资委党委给予牟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潍坊路桥开发
有限公司分管车辆的办公室副主任颜家杨诫勉谈话。

昌邑市政府机关车队驾驶员孙建军公车私用问题。昌邑
市纪委给予孙建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昌邑市政府分管机
关车队的机关工会主席于希群诫勉谈话。

寒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姜永讯公车私用问题。
寒亭区纪委给予姜永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寿光粮食储备库主任蔺玉功公车私用问题。寿光市纪委
给予蔺玉功党内警告处分。

高密市广播电视中心外宣部主任呼江林公车私用问题。
高密市纪委给予呼江林党内警告处分。

潍坊通报6起公车私用问题

关注山东危化品行业安全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力，致使本地区生

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突出或者任期内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恶化的；

●作出的决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相违背的；

●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

●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的；

●地区和部门之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方面推诿扯皮，主要

领导成员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本地区发生主要领导成员职责范围内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事件，或者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处置不力的；

●对公益诉讼裁决和资源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执行不力的；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责任清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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